芷江县库区移民事务中心2019年度扶贫专项

绩效报告

单位概况

我单位于1997年10月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单位性质是参照公务员管理的正科级事业单位，我单位于2019年10月按县人民政府机构改革的要求，变更为副科级事业单位，属县水利局的二级机构，编制数15个，现有工作人员14人，退休人员13人。办公地点在芷江镇河西么家坪，有独立办公楼一栋。我县纳入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范围的水库有8座，即：梨溪口水库、金厂坪水库、两江口水库、春阳滩电站、蟒塘溪电站、长泥坪电站、和平水电站、托口水电站。移民涉及224个行政村820个村民小组17600人。
二、资金收入情况

1、2019年我局收到资金共计2692万元，其中：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1153万元；⑵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1536万元；⑶其他收入3万元.2、上年结余资金466.7万元。
三、后扶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基础设施建设  投入资金673万元，完成洞下场乡古尧等村公路建设项目55处。改善了库区的交通状况，加快的库区产品的流通，降低的产品成本。

生产开发项目实施情况。投入资金131万元，完成芷江县湘野黑妹种植专业合作社特色水果基地建设等12处产业建设，提高了移民养鸭的积极性，增加了库区移民的收入。

农田水利项目实施情况。投入资金440万元，完成了楠木坪镇社区居委会下水道等27处水利设施建设，为库区农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劳动技能培训方面  投入资金28万元，参训移民人数达300 人。根据各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移民群众养殖、种植习惯，一是采取集中短训形式进行培训，聘请专业老师讲授芷江鸭、绿壳鸡蛋、牲猪养殖和烤烟、药材种植等方面的实用技术知识；二是课堂学习与现场参观相结合；三是组织移民技能培训，进一步提高移民群众就业能力。

移民直补资金发放情况  按照上级资金的到位时间， 我局及时发放了2018年度4个季度的移民直补资金645.8万元。发放移民连带人口两者结合资金145万元。
移民口粮补贴资金发放情况 我县金厂坪水库、两江口水库、春阳滩电站三个库区部分的群众享受移民口粮补贴资金，2019年，经市场粮价调查，按每50公斤143元的粮食价格发放口粮补贴资金79.63万元。

移民避险解困情况共对居住在滑坡体土桥镇李保珍等12户的住房进行了搬迁，发放建房补助及宅前基础设施费用45万元。

整村推进项目情况共投资300万元芷江县碧涌镇清江村、三道坑镇小渔溪等村进行美化亮化绿化建设，改善了移民居住区的生活环境。

其他方面 对移民因病、因学等原因发生暂时生活困难，发放移民困难补助资金16万元。

库区防护 修建了罗旧镇居委会等村9座码头，共投资62.62万元。
以上共计开支移民后扶项目资金2566.06万元。

资金管理情况 一是定期全面自查。对已拨付到乡镇的移民资金进行全面自查，从几年来的自查情况看，基本确保了专款专用。二是制定移民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按规定的程序拨付项目资金。三是随时接受专项清查。根据县委、政府的工作安排，接受了强农惠农资金专项清理和检查，清查检查结果表明，我县移民资金均切实做到了拨付程序基本合理、管理基本规范、支付比较及时。

四、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我局制定完善了七项移民后扶项目管理管理制度。移民项目实施管理严格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县和单位的相关各项制度、规定，确保移民工程项目实施管理坚持“政府领导、部门管理、分级负责、乡为基础”的原则，实行逐级评估、审查、审批、监管负责制。做到：一是严格程序，加强项目实施管理。严格实行“四个制度”，即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制、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和建设监理制，做到“四个及时”，即及时与项目实施单位签订合同、及时下拨项目资金、及时督促项目实施、及时检查验收项目。二是完善措施，强化项目实施督查。建立监督检查制度，严格把关项目实施各个环节，按照开工一个，监管一个，竣工一个，验收一个的原则，确保项目实施工作的正常运行。三规范档案，落实项目资料管理。对每个工程在前期、设计、实施、竣工验收等各建设阶段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影像等不同形式的资料，都进行了收集、整理和归档处理。

项目实施管理步骤
项目责任主体（县库区移民事务中心）为甲方，项目实施单位或负责人为乙方，项目受益单位为监证方，资金监管部门为县财政局综合计划股及投资评审中心。

1、前期勘察  根据项目计划批文，由项目受益单位提出申请，经甲方项目实施管理负责人员和财政局综合计划股负责人对该项目进行实施前现场勘察，确定施工地点及工程量，为编制实工合同（协议或方案）提供可行性依据。

2、乙方的确定  50万元以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负责人由移民局党组或项目受益单位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议标或推荐方式确定施工单位；50至200万元的项目报市局审批后，通过议标确定施工单位。200万元以上（含200万元）的通过项目招投标方式确定施工单位。

3、合同签订  甲方根据项目批文及现场勘查结果依法编制好项目实施合同后，由甲方、乙方、监证方（主要负责人两人）三方共同签订。产业开发项目由实施单位申报初步方案，再由移民局商财政局形成正式实施方案并签订项目实施协议。

4、质量监管  乙方必须严格按照施工合同确定的项目工程量实施到位，受益单位负责施工现场质量监管，甲方派工程技术人员不定期定时进行质量监管，完工后一次性验收。

5、项目验收  项目实施完工后，由甲方、乙方、监证方三方负责人及资金监管单位负责人共同现场验收，由村民理财小组成员现场参加验收并签字认可。10万元以下的项目不进行第三方评审，由甲方工程技术人员办理结算。超过10万元以上的项目由第三方进行评审。
6、资金拨付  移民局开具验收单并由移民局、受益单位及施工负责人签字→编制项目现场照片资料→第三方进行评审结算书→开具工程发票→开具工程资金请拨单并由项目分管领导、财务股长、分管财务工作的副主任及主任签字→施工负责人提供本人身份证及银行卡复印件→开具报账凭证→国库支付中心拨款。

7、资料归档  所有资金项目资料必须严格按照档案管理规定，及时整理归档，妥善保管，项目档案资料包括：立项申请、施工合同、移民局验收单、第三方进行评审结算书、工程发票、承建方身份证及银行卡复印件、项目公示表、移民资金请拨单、专项资金报账单等。

五、 项目绩效情况

项目的效益分析

库区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规划项目实施后，很大程度地解决了部分移民群众人畜饮水困难和饮水不安全问题，解决了部分移民群众住房安全问题，解决了部分移民村组之间的道路交通不便问题，通过实用技术培训、生产开发等示范项目的带动作用，进一步促进了库区稳定和经济发展，加快了移民群众脱贫致富步伐。
    一、改善库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

    通过道路和人畜饮水项目的建设，解决移民村、组突出的，最直接的道路交通问题和饮水安全问题以及村组其它公益事业

    二、加大库区对库区移民群众的生产开发扶持力度。
    通过项目扶持，解决了村组群众最需要和急需解决的问题，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提高了生产生活水平，增加了移民收入，增加了移民村群众发展生产的能力和信心。

通过生产项目的扶持，引导群众进行生产开发，增加技术含量和投入，提高移民群众的收入水平。使移民的生产生活水平达到当地非移民的生产生活水平。

存在的问题

一是库区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还相当滞后。我县纳入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范围的8座中型水库中有梨溪口、春阳滩、金厂坪、4座水库都修建于60-70年代，春阳滩库区、两江口库区环库公路至今还未修通。二是库区维稳形势仍然严峻。库区和移民安置区一些长期遗留问题，至今还未得到彻底解决。如蟒塘溪电站库区外迁移民死亡人口所需坟地安葬，人山分离、缺失管理等问题。三是移民产业开发项目资金量相对较小，实施和管理难度较大。

总之，我县移民工作在省、市移民局的关心和支持下，在县委、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健康发展，多次得到市政府、市移民局和县委、县政府的充分肯定和表扬，同时，加快了我县各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社会事业进步以及经济发展，使广大移民群众共享了改革开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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